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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招商引资优惠政策 (一)入驻工业园区优惠政策 1、适用范围： 在洪山区区级工业园区内新入驻企业。 2、奖励对象： 入驻洪山区级工业园区，税收关系在洪山区的所有企业和企业法
　　一、招商引资优惠政策
　　(一)入驻工业园区优惠政策
　　1、适用范围：
　　在洪山区区级工业园区内新入驻企业。
　　2、奖励对象：
　　入驻洪山区级工业园区，税收关系在洪山区的所有企业和企业法人代表。
　　3、奖励办法：
　　(1)对新引进的投资金额在5000万元以上(含5000万元)并经认定的制造业项目：
　　以出让方式使用土地的，财政返投50%的区级土地出让金;以租赁方式使用土地的，财政前两年返投50%的土地租金。
　　(2)对新引进的投资金额在5000万元以下的制造业项目：
　　以出让方式使用土地的，财政返投20%的区级土地出让金;以租赁方式使用土地的，实行低租金扶持。对年税收在100万元以上(含100万元)的新入驻企业，前两年财政按每平方米每月5元补助厂房租金。
　　(3)对年税收总额在100万元以上的新引进工业企业，财政按第一个纳税年度税收收入区级所得的20%奖励，对企业法人代表按区级税收的1%予以奖励。
　　(4)对入驻园区出口在100万(含100万)美元以上的出口企业，由区财政按每美元0.03元人民币予以奖励。
　　(5)对入园企业实行零费率。企业在设立和经营过程中，除依法纳税和缴纳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市人民政府有关文件规定代征、代收的费用外，不再缴纳其它行政性规费。
　　(6)对入驻园区的科技型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和制造业企业中经过认定的各类重点企业以及科技孵化器和重点楼宇的重点企业，可采取一事一议的方式给予优惠和奖励。
　　(二)对新引进的现代服务业的优惠政策
　　1、适用范围：
　　洪山区内新引进的现代服务业，包括商业、饮食、金融、证券、保险、教育、文化、企业总部、创意产业等。
　　2、奖励对象：
　　税收关系在洪山区内的所有现代服务企业和企业法人代表。
　　3、奖励办法：
　　(1)对新引进的投资金额在5000万元以上(含5000万元)的现代服务业，连续两年按企业税收的区直所得50%奖励给该企业;同时按第一个纳税年度区直所得的1%奖励给企业法人代表。
　　(2)对租用经营用房的现代服务企业，连续两年按对区级财政贡献额的20%予以奖励。
　　(3)对在洪山区内选址建设且税收关系在洪山区内的企业总部及高端的现代服务业，在土地供应方面予以优先支持。
　　(4)对洪山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有重大带动作用的企业，其奖励和补贴标准实行一事一议。
　　二、招商引资工作先进单位奖
　　(一)评选对象：承担区级招商引资工作的单位。
　　(二)评选方法：分街、镇、乡和区有关部门二个层次进行评选，分别评出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二名、三等奖三名。
　　(三)评选的条件：
　　1、主要招商引资指标的完成(含引进国外资金、引进区外资金、出口创汇等指标)。指标完成计100分;未完成指标按未完成程度扣分;超额完成按超额程度加分，每超5%加1分，最高加10分。
　　2、招商引资工作质量。主要包含引进的资金中产业项目、高科技项目所占比例，以及引进项目对当地社会和经济发展有重大贡献的项目(高就业项目和高税收项目)。
　　采取加分形式
　　①新引进项目中每引进一个5000万元以上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投资项目加1分，最高加10分;
　　②新引进项目，每一项目安排当地就业人数50人加1分，最高加10分;
　　③项目建成后，第一年度缴纳区级税收每50万元加1分，按项目加分，最高加10分。
　　3、招商引资基础工作
　　采取加分形式
　　①队伍建设，各单位确定有招商引资人员，有分管领导的加2分;
　　②各单位当年新项目策划、包装5个以上加1分，最高加2分;
　　③各单位存量资源库、项目库、客商库、企业库每一项建设健全的加1分，最高加4分;
　　④各单位当年按要求参加招商工作会，重大招商活动，每签约1个项目加1分，最高加4分。
　　(四)奖励标准：
　　1、评出的各街、镇、乡招商引资一、二、三等奖，获奖单位奖金总额分别为50000元、30000元、20000元;
　　2、评选的各有关部门招商引资一、二、三等奖，获奖单位奖金总额分别为30000元、20000元、10000元。
　　3.完成外贸出口工作任务的奖励5万元。
　　三、招商引资项目贡献奖
　　(一)适用范围：
　　项目引进，本年已建成投产、生产经营的项目(不含房地产项目)，税收关系在洪山区内。
　　(二)奖励对象：
　　项目引进单位。可以是单位，也可以是项目的社会中介人。专职从事招商引资工作的公务员和国家机关干部个人，不适用本奖励。
　　(三)奖励办法：
　　当年新建成投产的项目(企业)，一个税收年度内全口径财政收入100万元以上的单位，生产型和高新技术产业按区直所得的20%予以奖励，其他企业按区直所得的10%予以奖励，房地产企业不予奖励。
　　四、每年一月一日至二月二十八日为招商引资奖励申报时间。
　　五、招商引资奖励的申报，由单位(或个人)向区外经贸局提交引进企业(或项目)的验资报告(或评估报告)、营业执照复印件、项目合同书、税务登记证复印件及企业纳税情况证明，并填写招商引资奖励申请表。
　　六、区外经贸局受理申请后，按有关规定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查验，提出审查意见(入驻园区的各类企业由各园区先审核)，并将符合奖励标准的项目的有关材料汇同财政局审核后，报区政府批准。
　　七、经过严格的审核后，区财政局将资金拨付到位，区外经贸局根据区政府的安排对招商引资项目(企业)进行奖励兑现。
　　八、本办法由区外经贸局负责解释。
　　九、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区人民政府2006年7月4日印发的《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洪山区招商引资奖励办法的通知》(洪政[2006]33号)和区人民政府2006年7月6日印发的《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洪山区招商引资目标考核奖励办法的通知》(洪政[2006]34号)同时废止。

